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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6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复星医药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08 

债券代码：122136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1复星债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相关情况的说明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网易财经报道，小牛血类药品全行业停产整顿，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复星医药”）控股子公司锦州奥鸿药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鸿药业”）旗下核心产品“奥德金”已低调停产近 5 个

月（以下简称“报道”）。 

针对上述报道，经本公司自查核实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奥鸿药业概况 

奥鸿药业成立于 2002年，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福州街 10号，法

定代表人为王可心。奥鸿药业的经营范围包括小容量注射剂、片剂、硬胶囊剂、

冻干粉针剂、凝胶剂（眼用及无菌制剂）、滴眼剂生产；中药提取；医疗技术开

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与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奥鸿药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,787.50万元，

其中：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）出资人民币

10,032.375 万元，占 93%的股权；新疆博泽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人民币

555.125 万元，占 5.146%的股权；黄宇樑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，占 1.854%的股

权。 

经审计，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，奥鸿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6,209万元，

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67,102万元，负债为人民币 9,107万元；2014年度，奥鸿

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1,772万元，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8,358万元（含合并

层面公允价值增值摊销）。 

奥鸿药业主要产品包括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（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、小牛

血清去蛋白眼用凝胶、小牛血清去蛋白肠溶胶囊）、“邦亭”（注射用白眉蛇毒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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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酶）等。其中：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 2014 年的销售收入约为人民币 67,145 万

元，占 2014 年复星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/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团”）合并报表

口径营业收入约 5.58%；扣除应分摊的成本和费用后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 2014

年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5,369万元，其归属净利润贡献占 2014年本集团合并报

表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14.54%。 

 

二、相关情况核实 

1、关于停产 

2015 年 6 月以来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（以下简称“国家食药监总

局”）等相关机构对小牛血类产品及生产企业开展了相关核查。截至本公告日，

本公司未知悉国家食药监部门任何关于全行业停产整顿的要求。 

2015 年 7 月，奥鸿药业接受了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的飞

行检查；截至本公告日，奥鸿药业未收到任何有关其存在药品生产质量问题或责

令其产品停产的通知；奥鸿药业亦未发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及其实

施细则所规定的责令停产的情形。 

本集团一贯致力于不断提升药品质量，并于近年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提高药品

质量安全性的内控质量保证工作，考虑到本次国家食药监部门对小牛血类产品强

化监管的大背景，奥鸿药业一方面积极配合国家食药监部门的例行检查；另一方

面为提升药品质量标准，奥鸿药业对原料供应渠道等环节进行内控升级，在不影

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，实施生产设施检修升级、完善原料供应链管理等。基于以

上原因，根据生产设施季节性检修升级和原料供应商质量标准提升的需要，自

2015年 11月起，奥鸿药业未安排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生产，待上述检修升级等

完成后计划于本月内恢复生产。 

2、关于财务影响 

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（未经审计），奥鸿药业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

为人民币 81,374 万元，其中：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的销售收入约为人民币 55,964

万元；奥鸿药业 2015年实现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9,795万元（含合并层面公允价

值增值摊销），其中：扣除应分摊的成本和费用后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的净利润

约为人民币 27,369 万元（注：上述财务数据不代表盈利预测，最终以审计结果

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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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阶段性检修未对本集团 2015 年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集团经营正常。 

3、关于信息披露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信

息披露办法》”）规定，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重大损失、或者生产经营的外部

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当披露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规定，上市公司出现生产经营情况、外部条件或者生产

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（包括产品价格、原材料采购价格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等），

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。 

由于本集团业务包括药品制造与研发、药品分销与零售、医疗服务、医学诊

断与医疗器械等，本集团药品制造与研发业务所涉及药品的主要治疗领域包括心

血管系统、中枢神经系统、血液系统、代谢及消化系统、抗感染、抗肿瘤等，奥

鸿药业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仅为中枢神经系统治疗领域产品之一，2015 年“奥

德金”系列产品的销售收入、扣除应分摊的成本和费用后的归属净利润贡献占本

集团营业收入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重较 2014 年变动均未达到 10%；

且截至本公告日，“奥德金”系列产品的行业环境以及奥鸿药业目前的经营情况

均未发生或达到《信息披露办法》以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所称之重大亏损、重大

损失或重大变化，故未构成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。 

 

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证

券时报》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，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


